《昆明市主城区公共区域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有偿出让项目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昆明市主城区公共区域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有偿出让项目。

2.项目类型

本项目本次户外广告位置均属于规划新增类型。
3.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主要涉及昆明市官渡区、五华区、盘龙区、西山区、呈贡区等城区内既有未利用的户外公共空间，如市政道路两侧灯杆、道路分隔隔离栏、地铁出入口及其周边、市政所属空地、下穿隧道、桥下空间等。

本项目共涉及8类户外广告设施，合计12045块，具体广告类型及规模如下表所示：

项目建设内容表
	序号
	广告类型
	材质
	平均面积（㎡）
	方案（块）

	1
	LED
	LED（200㎡及以上）
	200
	5

	
	
	LED（100㎡）
	100
	5

	
	
	LED（50㎡）
	50
	20

	
	
	宣传栏LED
	5
	200

	2
	大型落地
	大型喷绘
	300
	5

	
	
	中型喷绘
	200
	10

	
	
	小型喷绘
	100
	30

	3
	宣传栏
	灯箱
	3
	2000

	4
	下穿隧道
	喷绘
	36
	50

	5
	灯杆（含高速道旗）
	道旗
	2.5
	5120

	6
	桥下空间
	喷绘
	12
	400

	7
	地铁出入口
	——
	——
	750

	8
	护栏（共享单车停车位）
	喷绘
	2.4
	3450

	合计
	——
	——
	——
	12045


4.项目实施模式

本项目采用有偿使用权转让-投资-建设-运营-移交的运作方式实施。

项目自有偿使用权出让流程结束后，即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由有偿使用者按规定一次性缴纳20年有偿使用权费用至政府指定非税账户。有偿使用权费实际支付节点最终根据有偿使用者与实施机构签订的有偿使用权出让协议为准。

5.项目合作期

综合考虑本项目的行业特点、投资规模、投资回收期等因素，本项目有偿使用合作期限共计20年，其中建设期预计为1年，运营期为19年。

6.项目前期准备工作

根据广告有偿出让项目工作统筹计划安排，目前已按计划完成项目前置规划总体文件编制审批，并于2026年1月完成项目布点规划方案、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

（二）项目产出说明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本次建设期共计公共产出主要为建设昆明市主城区公共区域户外广告设施12045个，以及相应的运营配套附属设施建设。项目由有偿使用者投资建设规划新增的相关广告设施，建设期主要产出标准如下：
（1）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建设工程基本建设程序及流程要求，依法依规建设，并符合国家及地方行业有关建设标准规范的各项要求。
（2）项目需满足城市综合管理、市政公共交通、地铁交通、公共安全以及信息安全等监管部门对于建设运营管理的总体性要求。

（3）项目实际建设实施过程中，具体各点位由有偿使用者以规划新增广告布点方案为基础，结合实际用地条件和周边区域整体情况综合研判确定，广告设计方案报送项目实施机构、规划等相关部门审核确认后方可实施。

（4）在设计建设阶段加强方案论证比选及户外广告设施设备选型，有效提高设计和建设质量，降低工程造价成本，提升项目综合预期收益。

（5）有偿使用者需加强建设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进度、安全。

（6）项目建设鼓励技术和节能环保方面的创新应用，实现项目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安全实施的目的。

本项目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者将在项目有偿使用期内对项目范围内各类广告点位进行建设、运营、维护管理，如提供广告投放管理、收费管理、客服管理、检修维护和其他相应的服务等。产出标准主要如下：
（1）有偿使用者应严格按照有偿使用协议约定的运维服务范围、内容和标准提供全面及时、安全、优质的运营管理服务。

（2）有偿使用者应根据昆明市主城区公共区域户外广告设施及其周边区域城市发展条件实际情况，明确点位具体价值目标定位，在运营期内充分挖掘项目经营价值，确保项目公共资源的协调提供，促进项目公共服务目标和可持续经济效益的平衡。

（3）有偿使用者应依据国家、地方和各行业适用于本项目的建设规划、管理运营标准、维护维修规范以及项目实施机构要求，对项目公共资源进行规范维护维修和保养作业，建立完善的日常运营维护制度，安全监控制度和巡检记录制度等，排除广告设施安全隐患，保障各项设施系统的正常运行。

（4）有偿使用者应建立健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确保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服从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在特殊情况下，政府有权临时接管项目，公共资源有偿使用者必须无条件执行。

（5）有偿使用者应全面响应和满足项目有偿使用协议内与实施机构约定的运维绩效考核标准。

（6）有偿使用者需持续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合理控制经营成本，使项目经营收益水平维持在合理范围，实现可持续经营。

（7）有偿使用者在项目运营期内应保证新增点位公益广告的投放数量以及投放时长不低于总数量和总时长的30%，保障项目公益利益。
2.项目投资规模与资金筹措

工程估算总额为30634.15万元。其中：第一部分工程费为4976.43万元，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664.37万元；第三部分预备费为564.08万元，第四部分有偿使用费为24054.00万元，第五部分建设期贷款利息为375.27万元。上述费用中，有偿使用费用以资产评估公司最终确认价值为准，工程建设投资费用以有偿使用者备案结果为准。
项目资金筹措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项目资本金9190.25万元，该部分由项目中标有偿使用者自筹。第二部分为银行融资21443.90万元，该部分由项目中标有偿使用者向金融机构融资筹集。

政府方不承担出资责任也不在建设和运营期间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资担保和收益保底或运营补贴。
二、有偿使用主要内容

（一）有偿使用概况
1.有偿使用范围

本项目有偿使用范围为昆明市户外公共空间新增广告设施位置的使用权，共包含8类户外广告设施，合计12045块。具体新增点位范围及位置详见项目布点规划方案。

2.有偿使用期限

综合考虑本项目的行业特点、投资规模等因素，本项目有偿使用合作期限共计20年，其中建设期预计为1年，运营期为19年。

（二）回报机制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新增广告设施运营收入，由使用者支付广告投放费用。

根据项目方案编制时期最新市场调研价格，制定拟建各类广告设施收益单价。各类型广告价格考虑每年增长1%，上刊率按40%进行估算。
（三）成本测算

项目成本费用包括运营成本、折旧摊销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等。其中运营成本主要包括LED显示屏、广告灯箱等用电设施的用电费用、运营维护材料费用、人员管理费用、必要情况的广告设计费用等。考虑到优质广告电子屏幕等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为9-10年左右，故在运营期第10年对主体设备进行重购。综上合计，项目运营期内合计含税总成本约为72945.4万元。
（四）盈利能力分析

根据初步财务评价测算项目全投资税后内部收益率7.37%，项目资本金税后内部收益为16.59%。说明本项目具有足够的净现金流量维持运行，项目具有较好的财务生存能力。且项目全投资回收期为10年（含建设期1年），表明项目盈利能力较强。
三、有偿使用者选择

（一）有偿使用者资格要求

1.项目投标人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有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有偿使用者的选择方式

根据《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市政公共资源管理部门要合理确定收益取得方式，价格和收费标准的确定方法以及调整程序，并作为出让条件，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方式确定受让方。

本项目所属行业为商业广告行业，所涉及工程建设、运营技术成熟。项目建设标准及规模已经基本确定，项目核心边界条件和经济技术参数基本明确、完整，且由于项目涉及公共利益，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本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有偿使用者。
（三）有偿使用者招标报价

根据专业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本项目有偿使用价值≥24054.00万元。

项目自有偿使用权出让流程结束后，即根据相关协议约定由有偿使用者按规定一次性缴纳20年有偿使用权费用至政府指定非税账户。有偿使用权费实际支付节点最终根据有偿使用者与实施机构签订的有偿使用权出让协议为准。


